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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 书

（2025）鄂 06破申 5号之一

申请人：付大运，男，1964年 2月 2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

北省随县厉山镇星升村二组。

申请人：熊艾国，男，1966年 11月 2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谌家岭村一组 64号。

以上二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韩歆，湖北高见律师事

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湖北通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湖北省襄

阳市樊城区幸福路 10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钱锦荣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本院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作出（2025）鄂 06 破申 5 号民事

裁定，受理湖北通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通建房地产

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

关规定，在级别管辖上，通建房地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应当由本

院管辖。但是考虑到通建房地产公司的主要资产在枣阳市，涉及

该公司的执行案件也由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执行，由湖北省枣

阳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破产清算更有利于工作开展，解决相关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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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事宜。经请示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6 月 5 日作出

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湖北通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

清算一案报请移交管辖的批复》【（2025）鄂民辖 74号）】，同意

将本案移交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审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本案指定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审理。

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。

 

         审　判　长 　　王  明  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　 　张      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　   潘  海  珍

二○二五年六月十六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　记　员  　 杨      喆

 


